


附件一：襄阳市2017年省、市级示范高中指标到校招生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毕业初中
	
	中考报名号
	

	所在班级
	
	政治面貌
	
	现任学生干部职务
	

	家庭住址
	
	家长电话
	

	学生
本人
填写
	我自愿参加下列高中学校指标到校招生录取:
第一志愿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志愿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若不填报第二志愿，则在横线上写“无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家长
填写
	1、指标到校招生录取为提前批录取，凡指标到校招生录取的学生就不得参加其他任何形式的招生录取。
2、参加襄阳四中五中或一中三中指标到校招生录取，必须服从电脑派校结果，不更改。
3、不按规定到录取高中就读，所造成的后果由家长承担。
家长必须全面了解指标到校招生录取政策，认真阅读上述说明后，在下列横线上填写：“同意孩子填报的志愿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　　　　　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年 　 月　  日
注：若家长不能亲笔签名，需要委托其他监护人代签的，必须有学生所在班的班主任证明。证明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班主任
意　见
	（班主任必须认真核对以上学生及家长填写的信息，确保准确无误后签名）
班主任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 月 　 日

	学校
意见
	            (盖章)
校长签名：
　        年  月  日
	县(市)区
意见
	
          　  (盖章)
    年  月  日

	市统招办
意　　见
	


填表说明：1、申请表中设计有两个志愿，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，可选报一个或两个志愿。填报两个志愿录取时，按平行志愿原则录取，即在分数优先的前提下，按志原先后顺序进行录取。
2、襄阳四中五中为一个志愿不能分开填写，襄阳一中三中为一个志愿不能分开填写。
3、参加指标到校招生的考生，若被录取，就不能参加其他任何形式的招生录取；若未被录取，均可参加其他形式的录取。



